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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市托育机构登记备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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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市托育机构登记备案流程说明 

 

一、举办非营利性托育机构的，向伊宁市民政部门申请

注册登记。需提供举办非营利性托育机构注册登记相关材

料，由民政局负责审查，合格的授予登记证书。 

二、举办营利性托育机构的，向伊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册登记。需提供营利性托育机构注册登记相关材料，

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查，合格的授予营业执照。 

三、向住建部门提交相关资料，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消防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相关材料，申

请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向市妇幼保健院提供卫生评价申请

书及相关资料，申请现场评估，办理卫生评价判定报告。 

四、与伊宁市卫健委计划生育科联系（8359915），申

请备案，在外网：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平台上注册托育机

构账号。 

五、准备备案材料电子图片（PDF 格式）：营业执照或

其他法人登记证、场地证明、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

合格证明、评价为“合格”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凭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报

告、其他。将图片资料上传至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 

六、填写《托育机构备案书》、《备案承诺书》，将电

子图片上传至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 

七、资料上传齐全，提交备案申请前联系告知卫健委计

划生育科。提交备案申请后一天内，将上传的所有备案资料

复印件、原件报送至卫健委计划生育科 203办公室进行查验。 



八、卫健委审核复印件、原件一致后，联系多部门进行

资质认证，并在托育机构提交备案申请的 2 至 4 个工作日内

完成现场联合验收检查。 

九、资质审核合格、现场联合检查通过的，卫健委将在

托育机构提交备案申请的 5 个工作日内上传备案回执，完成

备案审核。 

十、资质审核不合格、现场检查未通过、发现托育机构

备案内容不符合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的，卫健委将在 15 个

工作日内通知备案机构，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 

 

 

 

 

 

 

 

 

 

 

 

 

 

 

 

 

 



托育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托育机构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服务

活动，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托儿所幼

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托儿所、幼儿

园建筑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 

（二）应当符合《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及管理规范（试行）》

《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等要求。 

（三）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举办非营利性托育机构注册登记材料清单 
 

举办非营利性托育机构的，应向民政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社会组织成立登记申请书； 

（二）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可行性报告（须写明社会组织名称、

地址、房产性质、法定代表人简介、政审情况、成立目的、

宗旨、社会组织架构、成员组成情况、资金投入情况、资金

使用计划、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社会组织党建发展规划）；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五）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六）民办非企业单位内设机构备案表； 

（七）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备案表； 

（八）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总表)； 

（九）民办非企业单位银行账号备案表； 

（十）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备案表； 

（十一）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法人)； 

（十二）民非从业人员登记表； 

（十三）民非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 

（十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十五）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 

（十六）场所使用权证明； 

（十七）注册资金承诺书； 

（十八）机构章程； 

（十九）专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十）主要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包括人员花名册、资格证



书复印件）； 

（二十一）成立党支部的批复文件； 

（二十二）消防合格证明材料； 

（二十三）相关许可证复印件（执业许可等）； 

 

 

 

 

 

 

 

 

 

 

 

 

 

 

 

 

 

 

 

 

 

 



举办营利性的托育机构注册登记材料清单 
 

举办营利性的托育机构，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

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

营业单位；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合伙

企业登记举办托育机构的，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提供

相关资料）。拟登记公司的举办主体，应向市场监督管理局

提交以下材料： 

一、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一）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股份有

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3、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股东、发起人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复

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

件。 

    股东、发起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

位证书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其他股东、发起人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

明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

股东决定或股东会决议，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

大会会议记录(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创立大会会议

记录)。对《公司法》和章程规定公司组织机构人员任职须

经董事会、监事会等形式产生的，还需提交董事签字的董事

会决议、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等相关材料。 

5、住所使用证明。 

6、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

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

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7、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应提交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

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适用本规范。 

（二） 分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

申请书》。 

2、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3、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在申请

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和签署确认任职信息即可)。 

4、公司章程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5、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

报经批准的或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

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分公

司申请设立登记适用本规范。 

 

 

 

 

 

 

 

 

 

 

 

 

 

 

 

 

 

 

 



食品经营许可办理材料清单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下列材

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示意图

（1）、操作流程（2）、地理位置图（3）其他文件。 

（四）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

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五）经营场所与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证书上的地址不

一致的，还应当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无营业执照申办单

位食堂的，应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食品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外设置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

的，还应当提交仓库具体地址、面积、设备设施、储存条件

等相关情况说明，以及仓库合法使用证明。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

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方位图和平

面布局图），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

证的公示方法等说明材料。 

申请内设中央厨房、从事集体用餐配送的，还应当提交

关键环节食品加工操作规程、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产品包装

材料证明、与实际产品内容相符合的标识式样、与经营规模

相适应、符合配送要求的设施设备等有关资料（运输车辆、

容器等）和与检测项目相适应的检验设施设备清单。 

申请自制生鲜乳饮品的，还应当提交加工消毒等关键环



节操作规程、加工设备、包装材料（容器）的生产合格证明、

成品安全性检验合格报告和奶源供货合同及供货商资质等

文件。 

申请销售散装熟食制品的，还应当提交与挂钩生产单位

的合作协议（合同），提交生产单位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 

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酿酒的经营者，还应当提交具有资

质的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对成品安全性的检验合格

报告。 

由生产者或供应商提供食品贮存、运输服务，食品贸易

商还应当提交与生产者或供应商关于贮存、运输协议的复印

件。 

连锁企业门店还应当提交包含连锁企业及品牌名称、经

营方式（加盟或直营）、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内容的说明。 

加工经营场所在 500m
2
以上（大型餐饮以上）或者就餐

场所无通风、排气装置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堂，还应

当提交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

告。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

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材料清单 
 

一、项目概括 

1、项目名称: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备案 

2、办理单位: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13 办公室，电

话：8337086）、伊宁市政务服务大厅（5 楼 12 号窗口，电话：

8321096） 

二、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三、消防验收和消防竣工备案项目范围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等于一千平方米的托育机构（特殊

建设工程）施工前需通过消防设计审查，竣工后再申请消防

项目验收。 

(二)建筑总面积小于一千平方米的托育机构申请消防

验收备案，进行抽检。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服务平台进行消防验收、备案网上申

报，根据相关要求上传电子材料并提交，申报前请仔细阅读

网页上的办事指南。 

网址://http://220.171.42.85:21001/ 

四、申请材料(外网申报，收取纸质材料) 

（一）消防设计审查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 

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报表》（平台申报需要扫

描件 PDF 格式上传）； 



2、申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 

3、新建、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复印

件（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红线图）（平台申报需要扫描件 PDF 格式上传）； 

4、新建、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平

台申报需要扫描件 PDF 格式上传）； 

5、设计单位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和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执业人员（即设计师）执业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身份

证复印件）； 

6、消防设计文件：消防设计专篇、电子送审光盘及全

套施工图纸（含变更图纸）（平台申报需要电子版 PDF 格式

上传）； 

7、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复印件（平台申报需要扫描件

PDF 格式上传）； 

8、装修项目提供单体建筑消防合法手续及装修所在层

的土建施工平面图（平台申报需要扫描件 PDF 格式上传）。 

9、办理手续过程中，建设单位法人若不能到达现场，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二）消防验收（备案）业务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备案表）》（上传 PDF



格式扫描件）：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原件）（上传 PDF 格式扫描件）； 

（1）建设、设计、勘察（新建）、施工（土建、装修、

消防）、监理单位签字盖章，必须加盖公章）； 

（2）面积、高度等信息必须与设计和申报表一致； 

3、自动消防设施调试报告（加盖施和监理工单位公章

并签字；联动设施均应逐项进行调试） 

4、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诚信承诺书； 

5、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上传 PDF 格式扫描件）： 

（1）面积与竣工验收报告一致；（2）检测日期与签发

日期不超过 3 日；（3）检测结果必须合格； 

6、建设单位身份证明文件：（1）营业执照或法人证或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办理手续过程

中，建设单位法人若不能到达现场，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委托他人

办理的还需提供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7、施工单位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

人身份证复印件、工程师执业证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逐页

加盖施工单位公章），消防施工单位不需提供； 

8、监理单位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

人身份证复印件、工程师执业证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逐页

加盖监理单位公章）； 

9、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上传 PDF 格式扫描件）（标

清楚点位、蓝图，加盖消防施工单位公章）； 

10、隐蔽工程记录（加盖施工和监理单位公章）； 

11、外墙保温、电线套管出厂检验报告（逐页加盖供应



单位公章）； 

12、装修、消防改造项目提供所在建筑消防验收意见书

复印件。（上传 PDF 格式扫描件）； 

13、提交设计审查意见书（设计备案凭证）复印件，2020

年 1 月后审图的项目提供审图合格证复印件；（平台申报需

要扫描件 PDF 格式上传） 

备注：所有复印件应标明“与原件内容一致”，且加盖

单位公章； 

 

 

 

 

 

 

 

 

 

 

 

 

 

 

 

 

 

 



卫生评价判定报告办理材料清单 
 

1、伊宁市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卫生评价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范围包含托育服务或婴幼儿

保育、婴幼儿照护； 

3、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其中主体业务为托育机构

食堂； 

4、环境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要求检测公司具备国家

认证的资质）； 

5、水质检测报告（检测单位具备合格资质）； 

6、卫生保健人员培训证复印件； 

7、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8、托育机构基础设施平面图复印件； 

9、消防验收报告复印件； 

10、建筑安全报告复印件。 

 

 

 

 

 

 

 

 

 

 

 



托育机构备案书 

 

________卫生健康委（局）： 

经________（登记机关名称）批准，________（托育机

构名称）已于____年____月____日依法登记成立，现向你委

（局）进行备案。本机构备案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机构住所： 

登记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负责人姓名： 

机构负责人身份证件号码： 

机构性质：□营利性□非营利性 

服务范围：□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 

服务场所性质：□自有□租赁 

机构建筑面积： 

室内使用面积：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收托规模：人 

编班类型：□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混合编班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请予以备案。 

 

备案单位：（章） 

年  月  日 



备案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备案信息，并将按照有关要求，及

时、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 

承诺已了解托育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承

诺开展的服务符合《托育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要求。 

承诺按照诚实信用、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儿童优先的

原则和相关标准及规定，开展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不

以托育机构名义从事虐待伤害婴幼儿、不正当关联交易等损

害婴幼儿及其监护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行为。 

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

指导、监督和管理。 

承诺不属实，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备案单位：（章） 

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